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  100年 4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9
內 

正 
41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    雲林縣政府 97及 98年度經費，已分別於 99年 10月 6日及

同年 12月 7日函送內政部核銷報結；為避免類似問題再次發生，

該府將於 100 年 3 月前舉辦業務研習，以加強各公所業務人員嫻

熟作業有關規定，以及業務推動及改進，有效提升作業效能。 

人員議處情形： 

雲林縣政府社會處處長丁○哲、科長陳○智予以口頭警告，

社工督導員徐○徵申誡 1次之處分。 

內政及少數民族

委員會 100、4、7

第 4 屆第 46 次會

議決議：糾正案結

案存查。 

 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  

編製單位：綜合規劃室 


